TR R AE R T
1155 B3 % 645
B 3 4 B LEOY

AN e AN - e .
A A BAREAE ¥ 5 F

"B L BAFCRAL § P AL € AR T PR TR

AN
£ x5 4 A (e 5 TS
EARILA B (e b 2 T H A
FAEF AU R R AR T

WAL AR EFLEAd Bt I
®d

- CREE VU EG T AE Lo 2 TR R %R
RAHB AL CHA A PHMARd T AT B
LHF I B (F) LEBHES FEGE LB
SHBUBZ A L 032 EALRE 2 AT ABAE o
SRR EG EWREDRLLR A ARF o S0
SRS FEINEONY- SN BN IR UL Y
TFZFREITomEE tEPX B d > Iy
EEGRRE BRI RA L HFEL- 0 BHY B
(7)) L BMRBADRZIZ2 PEERRHE 57 TR
4t§é,¢,g7\?%f§;; \.Q%_E\‘;i;\ﬁw,u,\ﬂig&gloggﬁ N
m(“)'?%%%Wﬁ%%@i‘*ﬁﬁ?ﬂﬁﬁﬁaa
P W AR BT AL ERBMAE 2 o 5 - 304 2
CEZEE BT R (P ) AP PHEMRLRES R

ki
|
b



i
S

T
4

T =
A 4 43- vl e B ow e = Ty <

J;\L ™
(-rm RS
oo JFH\
A ol

EC

e

ﬁ

T N

/r«}

f%

P

A}

\fmF

%

Ry

A}

e

N

\

[P=1
3

G S R EF S S1 L R S S
g of‘t:f:\Pai£%’357v*avl ~ 2 ;gmrpa T_o
DB A A RLI4E 120 23 P 16PFF R
A BEREF  FRVEATN
SRATEFIGRA O CREY K
EAVHEEG T w2 TR S EAL FRER
CEALEFAEROBE ) kY BR
& 44%p%$’$<Bﬂ4mﬁiﬁww
ARl R YWRE > FHEYEITPEAT L
n@#”%é&& FREIFRZ s e B w R FRD
AT RRAIID G P2 FEYERELIAEAS oV
CEAS U A EIFE N TP HFARP  ERE
?ﬁ%ﬁ%*ﬁA’#égﬁﬁyhﬁﬁﬁﬁﬁﬁﬁAo
<<B¢“H4ﬁ11”/%»u;§ CEAZ XY HWRA BH
LEAFRL O B &A,iil%iaﬁﬁfﬁé B (Aot dE R
R E) M os AR e E AR G A ZREFA S EA
FHI14E127 21~ 22p - P b I REFIOA L v
B4 23T FEEFe XE L BEFEES 2]~ 227
G 2 R R EARGE T 210 b E AR 4k
SB®A Bt EATFGRBNL IR &22p AR o
P EAS RS BRI Eepo 2IP R A F X WE R B
CEABRTO ARG AR 22p X %ﬁﬁﬂi%iﬁi
Fo EEFYAIL > ZERBA B A4 o %‘;F Firix < B
FUEE M ERR P EAL Y AR AT R

X

bW oW dm o B R
>~
_:"X
TS
x>
:
W

oA

FoORLR L

o

% i

‘jg%i; Ty é@, =]
g
E
vy b}
’H-t 13“1

\ pa

%L» ’ﬁ, \:4 ‘W (4—\

<

S ok =t



F_*

AFEFT Py REESBRY B4 FRLIFAL G
f/hﬁAij%ﬁﬁﬁﬁi@Hr47 G oo w3t 1147120 2
BBEﬁ@ﬂ9§ﬁO&%ﬁu BEUEARER RIe SR @
- RESRAN i fj&;ﬂ % 'Jﬁaﬁ*flﬁ _\7,;1-‘{'7]’ e 5;571'4-;[»‘-
ﬁﬁm%ﬁkﬁ’wﬁhﬁmaﬁ CE)EAFEHRE K&
FAw14# 127 2115227 R EF R IRIPERACT ¢ 1.2
B E AL FELRE S Eb R E R
Teide FRMBAED C DFEEE T FRABEEER
PE»")EAﬁ';’;‘éﬁiii—’ﬁvljiir:}ftaul%fr D E AR R4 ﬁ %F
ZZWWﬁﬁiﬁ%’“ﬁAﬁﬁﬁﬂ R, 5 B 5
FRABBEZ L EALBAFREFELL G ﬁ@’—ﬁﬁi
FEZ RES & AEWS F’U{,Fﬁ’mﬁﬁ; L EABEE R G
AEATRIFG O FRFRAIBEF P EAZFR L -
ACFBEMFEREFT ) P EATET X EHRFER L - A4
Ehe o AT L § LB E A ARt LER o 2508
B EARRAERGE > FLRE P RN, £ EA
115# 17 13p L@FRTE > p FHFFRGE T FITF R
Wied o P EASFRLHEE KT LEAL L AF R
FEEEY > Thp e AERIAEFERFE X A B
FaptirAek c B BFER BB OB R 2T o PEAD
I ﬁ? XEFL A0 EAYEKAREREY o &
P p ﬁfi” REZ R ITE o S P RN FRBEER
CEAZES-QWPECE G iR FABEEF
HELAFECEATR B EA S S EA ] BB R
AR RSN EARS R BREAAZEA 0
EAS FIARE AR Y RS DR £ F EBH eE 5 o (B0
EATEHE %'4<HLEH2”41Bﬁ2”ﬁ13M@£
IR AeT 1B RO Bt E AR KREY S B
¢4*HMHHHB%%@%%%§%’%%%” ﬁ¢¢
EAXRKBATE > ZRBEAT PR H s BB

L b B A MBRR T AR  REA R ://ﬁAa\»%mﬁé

\

’

ﬂ\—k

P
i
m



i

ﬁ%&%d(ﬂﬁ”fB”lwﬁIHZSB#ﬁﬂa§> A Gk
o b REALRTA REXL Bgm » AR 1 iRk
R L P EA CHSCEAREIRAZE (2
WII0#27 24P B L3 B A AR I ARAR S E AL P
ﬁﬁ%iﬂﬁ$$1ﬂA FECEARR
PFerb B AdhA p ALY ) B i
‘@&ﬁﬁb < BAF €5 o @it ot

FE o RRATE MGV IR EREE 0 S
%{%@’%ﬁﬁﬁQB%%ﬂm’iﬁ
TEood BHAEFLIRCEA SR
FRHE FO6ELTHER T - Hyiat L

|~
=

(3

N

As

N
N

~ g e
T ¥ R o A v R W 0D G
A\

S

=

LA
onoEE )

S
LB R OB W R

<~
3w

Hﬁamﬁéwm

—4

A e

i

YN
N
A

>~

-

7

‘fﬂf‘v’vg B A Bk 2
%%%%ﬂﬁ“ﬁ% %$dMﬁ§£*”&m%
BRidp>2mlodz texpd it 2
Stigeon ML LEY P EA
2L k<BRiATIRRUELLE
CIEFECEAREEERIZ2RA v AE D
%ﬁJ’i%ﬁ«<BE%¢§’% B
PEBPIDG k4 By R EALHY
gﬁ;, B EALRE SEIBR
QBﬁg%ﬁ”%ﬁﬁﬁﬁi?4ﬁﬂ’i
* ﬁ@ag S EA %Wépgdﬁm;;:wi
EARMAETREFO U EAYH
%ﬁ%;’éﬁi/ﬁALb@$£3%
' T SRS I

WS > R S oW

&
T
i
%
u
AY
T jmp
\rr M \\'r:t
s
%1
2
L
pl
3
>\_
Ny
i~
E
?\

S
Bk

1)
5

g

~—
i

"
8

/

ok A
=
o

r g o
t‘ﬂ@"ﬁt
o]
I

|>;'__ ~
=
3

N

£
xH
\4

At
=

o
J
\

3
S B WA
3

ek
[E—
IS
"'-H\
—_

. DN .
Pimd

O DO

0
2
i4

+H

L

-
R EEENIEN
b S
- (w
S

2

o w
N
|+~
.
B
1-3'\:

& =% & B o o =k
oA £ R gl
P *g*

A I
me
(w
&
ORi
NN
/-v-
\\\?’;r
T\

o

=

>~
il
TS T

©
-3
\_\_" N
W
\F\"
b
N
I
N
=)
DO
[y
\‘\""H\\
N
>
[a—
—
S
#
N
!

N



¢ % a0 R® 115 & 3 ¢ 18 P
FE R 2 7 F k&

bR AR AT

o2 PRAF T ELRI0p P e A IR R > T E MR

¥ ATE 1,500

% & R 115 &# 3 v 19 p






L FAHEL (1158 RET ¥645)

A 00002 00p £

¥ gg k- s 1 20000000005
LEOOEO002 OOR05

(ﬁ )

(FF AR A 2 FEATHRD)

B AOD

AR00#E0?0p £

g k- s 0 20000000005
LALROOEO00ZLO0OR00+ 05
E A OOEO002 OO 0051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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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5年度護字第64號
聲  請  人  屏東縣政府


法定代理人  屏東縣縣長周春米



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「屏東縣政府社會處潮州社會福利服務中心」
受 安置 人  Ａ        （詳如身分資料對照表）
法定代理人  Ｂ        （詳如身分資料對照表）
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受安置人Ａ准予延長安置叁個月，至民國一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止。
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聲請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，非立即給予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處置，其生命、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：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。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，而未就醫。兒童及少年遭遺棄、身心虐待、買賣、質押，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。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，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。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，經多元評估後加強必要之緊急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為前項緊急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時，得請求檢察官或當地警察機關協助之。第一項兒童及少年之安置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辦理家庭寄養、交付適當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之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定有明文。次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，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，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、監護人。但其無父母、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，得不通知之。緊急安置不得超過七十二小時，非七十二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，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。繼續安置以三個月為限；必要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，每次得聲請延長三個月。亦為同法第57條第1 、2 項所明定。
二、本件聲請意旨：㈠聲請人於民國114年12月23日16時許接獲受安置人即少年Ａ遭案父Ｂ管教通報，發現少年Ａ背部、雙手手臂、屁股及大腿有多處瘀青及責打傷痕，已屬過當管教且造成少年Ａ身體嚴重傷害，故立即協助少年Ａ至醫院進行驗傷事宜。少年Ａ為聲請人脆家（脆弱家庭）在案中個案，由案父Ｂ監護，案母未有聯繫，案父Ｂ因毒品入監服刑期間，將少年Ａ交由案堂姊照顧，案堂姊表示少年Ａ不易管教，經常說謊或夜歸，有時至凌晨三、四點才回家，因此白天起不來致不到校而有中輟之虞，案堂姊管教顯為無力。另少年Ａ也會因鑰匙不見無法進入家內，故待在超商，學校知悉後介入輔導少年Ａ，也已多次協助打案家鑰匙給少年Ａ。案父Ｂ於114年11月底出監後與少年Ａ及案堂姊同住，為導正少年Ａ行為，與少年Ａ溝通並擬定相關約定（如外出返家時間等）；而脆家社工向少年Ａ釐清本次受暴情形，少年Ａ表示其於114年12月21、22日連續二日外出晚歸均未告知案父Ｂ，也未按約定時間返家，致案父Ｂ情緒激動，21、22日有用鐵製掃把及衣架對少年Ａ進行責打，21日少年Ａ雖已被案父Ｂ毆打，但少年Ａ因為很想出去玩，故22日仍然外出。少年Ａ遭案父Ｂ毆打時有哭喊，但21日受暴當天僅案父Ｂ和少年Ａ在家，故未有人協助；22日受暴過程中適案堂姊返家，經案堂姊制止，案父Ｂ才停止暴力。聲請人評估案父Ｂ採以過當肢體管教致少年Ａ身上多處大面積瘀青受傷，少年Ａ持續留在家中仍有再遭案父Ｂ使用暴力管教之高度風險，且少年Ａ仍有可能於夜間逗留在外之風險，故於114年12月23日晚間19時50分緊急安置少年Ａ於寄養家庭，後續認有繼續安置之必要，乃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狀請本院繼續安置，經本院裁准在案。㈡少年Ａ安置期間，聲請人於114年12月至115年2月提供寄養服務概況如下：⒈生活適應：少年Ａ生活作息規律，逐漸能適應寄養家庭規範，且會主動向寄養媽媽表達自己的困難及情緒，寄養媽媽會陪同少年Ａ找方法解決，例如提前告知少年Ａ要開始練習晚上22：00前就要就寢，少年Ａ願意配合且睡眠品質獲得改善；寄養媽媽觀察少年Ａ在個人清潔衛生上需多加強，故時常提醒及教導少年Ａ整體房間及清潔的技巧；少年Ａ與寄養爸媽及寄養手足互動佳，週末寄養爸媽會帶少年Ａ及寄養手足一起參與社區或教會活動，少年Ａ平時不僅會與寄養手足一起運動，社區同儕也會主動找少年Ａ一起玩或是運動。⒉就學適應：少年Ａ在校人際關係佳，深受同學們歡迎，但少年Ａ115年1月13日逃避學校考試，自行離開學校偷跑回附近寄養媽媽的婆家，少年Ａ向寄養媽媽坦承因為過往自己在學校沒有好好學習，害怕自己在學校考不好會被同學笑，所以才自行離校躲起來。透過寄養媽媽的關心及安撫之下，少年Ａ目前皆能穩定就學，老師也表示少年Ａ上課很認真學習，每天都能自行復習課業及完成作業。⒊身心狀況：寄養媽媽觀察少年Ａ安置第一週時防備心重，沒有太多話，寄養媽媽及寄養手足主動與少年Ａ聊天、關心少年Ａ，少年Ａ才漸漸敞開心防分享很多關於少年Ａ原生家庭、學校及交友等情形，少年Ａ也因在校及社區中深受歡迎而笑容逐漸增加許多。㈢少年Ａ安置期間，聲請人於114年12月至115年2月提供家庭處遇服務概況如下：⒈與案父Ｂ討論少年Ａ未來照顧計畫：聲請人於115年1月21日召開團體決策會議，邀請案父Ｂ討論少年Ａ未來照顧計畫，案父Ｂ表示目前沒有其他親屬照顧，願意配合聲請人親職教育課程，承諾未來給予少年Ａ良好的照顧。⒉親情維繫：⑴案父Ｂ於115年1月28日主動向聲請人社工申請親子會面，少年Ａ表示不想與案父Ｂ會面，社工建議案父Ｂ可先透過寫信給少年Ａ，對少年Ａ表達想念之情。⑵案父Ｂ於115年2月24日傳訊息至聲請人社工祝福少年Ａ生日快樂，並表示有想準備生日禮物給少年Ａ，等待少年Ａ願意與案父Ｂ親子會面時與少年Ａ討論生日禮物；透過社工轉述少年Ａ，少年Ａ表示願意嘗試與案父Ｂ親子會面。㈣綜上所述：案父Ｂ親職功能不足，案家暫無親屬可以提供照顧，為保護少年Ａ未來獲良好照顧，需提升案父Ｂ親職功能，在案父Ｂ未完成親職教育前，由聲請人持續安置少年Ａ，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暨57條規定，聲請准予延長安置少年Ａ三個月，以維護其權益等語。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上開主張，業據其提出身份資料對照表、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兒童與少年安置事件陳述意見單影本、社團法人屏東縣牽守關懷協會屏東縣兒童及少年寄養服務(含親屬安置)寄養個案摘要報告影本、本院114年度護字第330號民事裁定影本、臺灣屏東地方法院「兒童及少年安置事件」法定代理人陳述意見單等件為證。而上述陳述意見單中少年Ａ表示對本件安置無意見，案父Ｂ雖表示不同意延長安置、希望自己帶等語；惟審酌少年Ａ現年齡剛滿12歲餘，尚未建立完整之自我保護能力，本來由案父Ｂ單獨監護，然案父Ｂ於114年12月21日及翌日均有暴力管教過當而致少年Ａ身體多處受傷之相當嚴重行為，已造成少年Ａ身體及心理均受有甚大傷害；且案父Ｂ親職知能尚待相當時間及努力提升，及目前無其他親屬可協助照顧少年Ａ，案家照顧資源薄弱等情，既經專業社工評估少年Ａ現仍不宜貿然返家，參以少年Ａ對於本件延長安置表示無意見，為維護少年Ａ之身心安全及健全發展，自有延長安置之必要。從而，參諸上揭法條規定，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，於法核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，非訟件法第21條第1 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法　官　黃紀錄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
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莊惠如 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表：
		身份資料對照表（115年度護字第64號）



		Ａ Ａ０３　 民國000年0月00日生
　　　　　　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　　　　　　住屏東縣○○鎮○○里○○路0號
　　　　　　（現安置中）
　　　　　　（送達代收人及送達處所均保密）



		Ｂ Ａ０５　 民國00年0月0日生
　　　　　　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　　　　　　住屏東縣○○鎮○○里○○路00巷0號
　　　　　　居屏東縣○○鎮○○里○○路00號










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5年度護字第64號

聲  請  人  屏東縣政府



法定代理人  屏東縣縣長周春米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「屏東縣政府社會處潮州社會福利服務中心」

受 安置 人  Ａ        （詳如身分資料對照表）

法定代理人  Ｂ        （詳如身分資料對照表）

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受安置人Ａ准予延長安置叁個月，至民國一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

止。

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聲請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，非立即給予保護、安置

    或為其他處置，其生命、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

    之虞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、安置或

    為其他必要之處置：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。

    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，而未就醫。兒童及少

    年遭遺棄、身心虐待、買賣、質押，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

    當之行為或工作。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，非立即安置

    難以有效保護。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    主管機關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，經多元評估後加強必

    要之緊急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。直轄市、縣（市

    ）主管機關為前項緊急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時，

    得請求檢察官或當地警察機關協助之。第一項兒童及少年之

    安置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辦理家庭寄養、交付適

    當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之，兒童及少

   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定有明文。次按直轄市、縣（市

    ）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，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

    及警察機關，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、監護人。但其無父

    母、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，得不通知之。緊急安置不得

    超過七十二小時，非七十二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

    及少年者，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。繼續安置以三個月為

    限；必要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，每次得聲請延長三個

    月。亦為同法第57條第1 、2 項所明定。

二、本件聲請意旨：㈠聲請人於民國114年12月23日16時許接獲受

    安置人即少年Ａ遭案父Ｂ管教通報，發現少年Ａ背部、雙手手

    臂、屁股及大腿有多處瘀青及責打傷痕，已屬過當管教且造

    成少年Ａ身體嚴重傷害，故立即協助少年Ａ至醫院進行驗傷事

    宜。少年Ａ為聲請人脆家（脆弱家庭）在案中個案，由案父Ｂ

    監護，案母未有聯繫，案父Ｂ因毒品入監服刑期間，將少年Ａ

    交由案堂姊照顧，案堂姊表示少年Ａ不易管教，經常說謊或

    夜歸，有時至凌晨三、四點才回家，因此白天起不來致不到

    校而有中輟之虞，案堂姊管教顯為無力。另少年Ａ也會因鑰

    匙不見無法進入家內，故待在超商，學校知悉後介入輔導少

    年Ａ，也已多次協助打案家鑰匙給少年Ａ。案父Ｂ於114年11月

    底出監後與少年Ａ及案堂姊同住，為導正少年Ａ行為，與少年

    Ａ溝通並擬定相關約定（如外出返家時間等）；而脆家社工

    向少年Ａ釐清本次受暴情形，少年Ａ表示其於114年12月21、2

    2日連續二日外出晚歸均未告知案父Ｂ，也未按約定時間返家

    ，致案父Ｂ情緒激動，21、22日有用鐵製掃把及衣架對少年Ａ

    進行責打，21日少年Ａ雖已被案父Ｂ毆打，但少年Ａ因為很想

    出去玩，故22日仍然外出。少年Ａ遭案父Ｂ毆打時有哭喊，但

    21日受暴當天僅案父Ｂ和少年Ａ在家，故未有人協助；22日受

    暴過程中適案堂姊返家，經案堂姊制止，案父Ｂ才停止暴力

    。聲請人評估案父Ｂ採以過當肢體管教致少年Ａ身上多處大面

    積瘀青受傷，少年Ａ持續留在家中仍有再遭案父Ｂ使用暴力管

    教之高度風險，且少年Ａ仍有可能於夜間逗留在外之風險，

    故於114年12月23日晚間19時50分緊急安置少年Ａ於寄養家庭

    ，後續認有繼續安置之必要，乃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

    障法第57條狀請本院繼續安置，經本院裁准在案。㈡少年Ａ安

    置期間，聲請人於114年12月至115年2月提供寄養服務概況

    如下：⒈生活適應：少年Ａ生活作息規律，逐漸能適應寄養家

    庭規範，且會主動向寄養媽媽表達自己的困難及情緒，寄養

    媽媽會陪同少年Ａ找方法解決，例如提前告知少年Ａ要開始練

    習晚上22：00前就要就寢，少年Ａ願意配合且睡眠品質獲得

    改善；寄養媽媽觀察少年Ａ在個人清潔衛生上需多加強，故

    時常提醒及教導少年Ａ整體房間及清潔的技巧；少年Ａ與寄養

    爸媽及寄養手足互動佳，週末寄養爸媽會帶少年Ａ及寄養手

    足一起參與社區或教會活動，少年Ａ平時不僅會與寄養手足

    一起運動，社區同儕也會主動找少年Ａ一起玩或是運動。⒉就

    學適應：少年Ａ在校人際關係佳，深受同學們歡迎，但少年Ａ

    115年1月13日逃避學校考試，自行離開學校偷跑回附近寄養

    媽媽的婆家，少年Ａ向寄養媽媽坦承因為過往自己在學校沒

    有好好學習，害怕自己在學校考不好會被同學笑，所以才自

    行離校躲起來。透過寄養媽媽的關心及安撫之下，少年Ａ目

    前皆能穩定就學，老師也表示少年Ａ上課很認真學習，每天

    都能自行復習課業及完成作業。⒊身心狀況：寄養媽媽觀察

    少年Ａ安置第一週時防備心重，沒有太多話，寄養媽媽及寄

    養手足主動與少年Ａ聊天、關心少年Ａ，少年Ａ才漸漸敞開心

    防分享很多關於少年Ａ原生家庭、學校及交友等情形，少年Ａ

    也因在校及社區中深受歡迎而笑容逐漸增加許多。㈢少年Ａ安

    置期間，聲請人於114年12月至115年2月提供家庭處遇服務

    概況如下：⒈與案父Ｂ討論少年Ａ未來照顧計畫：聲請人於115

    年1月21日召開團體決策會議，邀請案父Ｂ討論少年Ａ未來照

    顧計畫，案父Ｂ表示目前沒有其他親屬照顧，願意配合聲請

    人親職教育課程，承諾未來給予少年Ａ良好的照顧。⒉親情維

    繫：⑴案父Ｂ於115年1月28日主動向聲請人社工申請親子會面

    ，少年Ａ表示不想與案父Ｂ會面，社工建議案父Ｂ可先透過寫

    信給少年Ａ，對少年Ａ表達想念之情。⑵案父Ｂ於115年2月24日

    傳訊息至聲請人社工祝福少年Ａ生日快樂，並表示有想準備

    生日禮物給少年Ａ，等待少年Ａ願意與案父Ｂ親子會面時與少

    年Ａ討論生日禮物；透過社工轉述少年Ａ，少年Ａ表示願意嘗

    試與案父Ｂ親子會面。㈣綜上所述：案父Ｂ親職功能不足，案

    家暫無親屬可以提供照顧，為保護少年Ａ未來獲良好照顧，

    需提升案父Ｂ親職功能，在案父Ｂ未完成親職教育前，由聲請

    人持續安置少年Ａ，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

    暨57條規定，聲請准予延長安置少年Ａ三個月，以維護其權

    益等語。
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上開主張，業據其提出身份資料對照表、臺灣

    屏東地方法院兒童與少年安置事件陳述意見單影本、社團法

    人屏東縣牽守關懷協會屏東縣兒童及少年寄養服務(含親屬

    安置)寄養個案摘要報告影本、本院114年度護字第330號民

    事裁定影本、臺灣屏東地方法院「兒童及少年安置事件」法

    定代理人陳述意見單等件為證。而上述陳述意見單中少年Ａ

    表示對本件安置無意見，案父Ｂ雖表示不同意延長安置、希

    望自己帶等語；惟審酌少年Ａ現年齡剛滿12歲餘，尚未建立

    完整之自我保護能力，本來由案父Ｂ單獨監護，然案父Ｂ於11

    4年12月21日及翌日均有暴力管教過當而致少年Ａ身體多處受

    傷之相當嚴重行為，已造成少年Ａ身體及心理均受有甚大傷

    害；且案父Ｂ親職知能尚待相當時間及努力提升，及目前無

    其他親屬可協助照顧少年Ａ，案家照顧資源薄弱等情，既經

    專業社工評估少年Ａ現仍不宜貿然返家，參以少年Ａ對於本件

    延長安置表示無意見，為維護少年Ａ之身心安全及健全發展

    ，自有延長安置之必要。從而，參諸上揭法條規定，聲請人

    聲請延長安置，於法核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，非訟件法第21條第1 項，裁定如主文

    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法　官　黃紀錄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

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莊惠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表：

身份資料對照表（115年度護字第64號） Ａ Ａ０３　 民國000年0月00日生 　　　　　　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 　　　　　　住屏東縣○○鎮○○里○○路0號 　　　　　　（現安置中） 　　　　　　（送達代收人及送達處所均保密） Ｂ Ａ０５　 民國00年0月0日生 　　　　　　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 　　　　　　住屏東縣○○鎮○○里○○路00巷0號 　　　　　　居屏東縣○○鎮○○里○○路00號 






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5年度護字第64號
聲  請  人  屏東縣政府


法定代理人  屏東縣縣長周春米



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「屏東縣政府社會處潮州社會福利服務中心」
受 安置 人  Ａ        （詳如身分資料對照表）
法定代理人  Ｂ        （詳如身分資料對照表）
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受安置人Ａ准予延長安置叁個月，至民國一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止。
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聲請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，非立即給予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處置，其生命、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：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。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，而未就醫。兒童及少年遭遺棄、身心虐待、買賣、質押，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。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，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。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，經多元評估後加強必要之緊急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為前項緊急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時，得請求檢察官或當地警察機關協助之。第一項兒童及少年之安置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辦理家庭寄養、交付適當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之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定有明文。次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，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，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、監護人。但其無父母、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，得不通知之。緊急安置不得超過七十二小時，非七十二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，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。繼續安置以三個月為限；必要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，每次得聲請延長三個月。亦為同法第57條第1 、2 項所明定。
二、本件聲請意旨：㈠聲請人於民國114年12月23日16時許接獲受安置人即少年Ａ遭案父Ｂ管教通報，發現少年Ａ背部、雙手手臂、屁股及大腿有多處瘀青及責打傷痕，已屬過當管教且造成少年Ａ身體嚴重傷害，故立即協助少年Ａ至醫院進行驗傷事宜。少年Ａ為聲請人脆家（脆弱家庭）在案中個案，由案父Ｂ監護，案母未有聯繫，案父Ｂ因毒品入監服刑期間，將少年Ａ交由案堂姊照顧，案堂姊表示少年Ａ不易管教，經常說謊或夜歸，有時至凌晨三、四點才回家，因此白天起不來致不到校而有中輟之虞，案堂姊管教顯為無力。另少年Ａ也會因鑰匙不見無法進入家內，故待在超商，學校知悉後介入輔導少年Ａ，也已多次協助打案家鑰匙給少年Ａ。案父Ｂ於114年11月底出監後與少年Ａ及案堂姊同住，為導正少年Ａ行為，與少年Ａ溝通並擬定相關約定（如外出返家時間等）；而脆家社工向少年Ａ釐清本次受暴情形，少年Ａ表示其於114年12月21、22日連續二日外出晚歸均未告知案父Ｂ，也未按約定時間返家，致案父Ｂ情緒激動，21、22日有用鐵製掃把及衣架對少年Ａ進行責打，21日少年Ａ雖已被案父Ｂ毆打，但少年Ａ因為很想出去玩，故22日仍然外出。少年Ａ遭案父Ｂ毆打時有哭喊，但21日受暴當天僅案父Ｂ和少年Ａ在家，故未有人協助；22日受暴過程中適案堂姊返家，經案堂姊制止，案父Ｂ才停止暴力。聲請人評估案父Ｂ採以過當肢體管教致少年Ａ身上多處大面積瘀青受傷，少年Ａ持續留在家中仍有再遭案父Ｂ使用暴力管教之高度風險，且少年Ａ仍有可能於夜間逗留在外之風險，故於114年12月23日晚間19時50分緊急安置少年Ａ於寄養家庭，後續認有繼續安置之必要，乃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狀請本院繼續安置，經本院裁准在案。㈡少年Ａ安置期間，聲請人於114年12月至115年2月提供寄養服務概況如下：⒈生活適應：少年Ａ生活作息規律，逐漸能適應寄養家庭規範，且會主動向寄養媽媽表達自己的困難及情緒，寄養媽媽會陪同少年Ａ找方法解決，例如提前告知少年Ａ要開始練習晚上22：00前就要就寢，少年Ａ願意配合且睡眠品質獲得改善；寄養媽媽觀察少年Ａ在個人清潔衛生上需多加強，故時常提醒及教導少年Ａ整體房間及清潔的技巧；少年Ａ與寄養爸媽及寄養手足互動佳，週末寄養爸媽會帶少年Ａ及寄養手足一起參與社區或教會活動，少年Ａ平時不僅會與寄養手足一起運動，社區同儕也會主動找少年Ａ一起玩或是運動。⒉就學適應：少年Ａ在校人際關係佳，深受同學們歡迎，但少年Ａ115年1月13日逃避學校考試，自行離開學校偷跑回附近寄養媽媽的婆家，少年Ａ向寄養媽媽坦承因為過往自己在學校沒有好好學習，害怕自己在學校考不好會被同學笑，所以才自行離校躲起來。透過寄養媽媽的關心及安撫之下，少年Ａ目前皆能穩定就學，老師也表示少年Ａ上課很認真學習，每天都能自行復習課業及完成作業。⒊身心狀況：寄養媽媽觀察少年Ａ安置第一週時防備心重，沒有太多話，寄養媽媽及寄養手足主動與少年Ａ聊天、關心少年Ａ，少年Ａ才漸漸敞開心防分享很多關於少年Ａ原生家庭、學校及交友等情形，少年Ａ也因在校及社區中深受歡迎而笑容逐漸增加許多。㈢少年Ａ安置期間，聲請人於114年12月至115年2月提供家庭處遇服務概況如下：⒈與案父Ｂ討論少年Ａ未來照顧計畫：聲請人於115年1月21日召開團體決策會議，邀請案父Ｂ討論少年Ａ未來照顧計畫，案父Ｂ表示目前沒有其他親屬照顧，願意配合聲請人親職教育課程，承諾未來給予少年Ａ良好的照顧。⒉親情維繫：⑴案父Ｂ於115年1月28日主動向聲請人社工申請親子會面，少年Ａ表示不想與案父Ｂ會面，社工建議案父Ｂ可先透過寫信給少年Ａ，對少年Ａ表達想念之情。⑵案父Ｂ於115年2月24日傳訊息至聲請人社工祝福少年Ａ生日快樂，並表示有想準備生日禮物給少年Ａ，等待少年Ａ願意與案父Ｂ親子會面時與少年Ａ討論生日禮物；透過社工轉述少年Ａ，少年Ａ表示願意嘗試與案父Ｂ親子會面。㈣綜上所述：案父Ｂ親職功能不足，案家暫無親屬可以提供照顧，為保護少年Ａ未來獲良好照顧，需提升案父Ｂ親職功能，在案父Ｂ未完成親職教育前，由聲請人持續安置少年Ａ，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暨57條規定，聲請准予延長安置少年Ａ三個月，以維護其權益等語。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上開主張，業據其提出身份資料對照表、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兒童與少年安置事件陳述意見單影本、社團法人屏東縣牽守關懷協會屏東縣兒童及少年寄養服務(含親屬安置)寄養個案摘要報告影本、本院114年度護字第330號民事裁定影本、臺灣屏東地方法院「兒童及少年安置事件」法定代理人陳述意見單等件為證。而上述陳述意見單中少年Ａ表示對本件安置無意見，案父Ｂ雖表示不同意延長安置、希望自己帶等語；惟審酌少年Ａ現年齡剛滿12歲餘，尚未建立完整之自我保護能力，本來由案父Ｂ單獨監護，然案父Ｂ於114年12月21日及翌日均有暴力管教過當而致少年Ａ身體多處受傷之相當嚴重行為，已造成少年Ａ身體及心理均受有甚大傷害；且案父Ｂ親職知能尚待相當時間及努力提升，及目前無其他親屬可協助照顧少年Ａ，案家照顧資源薄弱等情，既經專業社工評估少年Ａ現仍不宜貿然返家，參以少年Ａ對於本件延長安置表示無意見，為維護少年Ａ之身心安全及健全發展，自有延長安置之必要。從而，參諸上揭法條規定，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，於法核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，非訟件法第21條第1 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法　官　黃紀錄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
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莊惠如 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表：
		身份資料對照表（115年度護字第64號）



		Ａ Ａ０３　 民國000年0月00日生
　　　　　　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　　　　　　住屏東縣○○鎮○○里○○路0號
　　　　　　（現安置中）
　　　　　　（送達代收人及送達處所均保密）



		Ｂ Ａ０５　 民國00年0月0日生
　　　　　　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　　　　　　住屏東縣○○鎮○○里○○路00巷0號
　　　　　　居屏東縣○○鎮○○里○○路00號










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5年度護字第64號

聲  請  人  屏東縣政府



法定代理人  屏東縣縣長周春米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「屏東縣政府社會處潮州社會福利服務中心」

受 安置 人  Ａ        （詳如身分資料對照表）

法定代理人  Ｂ        （詳如身分資料對照表）

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受安置人Ａ准予延長安置叁個月，至民國一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止。

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聲請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，非立即給予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處置，其生命、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：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。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，而未就醫。兒童及少年遭遺棄、身心虐待、買賣、質押，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。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，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。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，經多元評估後加強必要之緊急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為前項緊急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時，得請求檢察官或當地警察機關協助之。第一項兒童及少年之安置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辦理家庭寄養、交付適當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之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定有明文。次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，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，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、監護人。但其無父母、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，得不通知之。緊急安置不得超過七十二小時，非七十二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，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。繼續安置以三個月為限；必要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，每次得聲請延長三個月。亦為同法第57條第1 、2 項所明定。

二、本件聲請意旨：㈠聲請人於民國114年12月23日16時許接獲受安置人即少年Ａ遭案父Ｂ管教通報，發現少年Ａ背部、雙手手臂、屁股及大腿有多處瘀青及責打傷痕，已屬過當管教且造成少年Ａ身體嚴重傷害，故立即協助少年Ａ至醫院進行驗傷事宜。少年Ａ為聲請人脆家（脆弱家庭）在案中個案，由案父Ｂ監護，案母未有聯繫，案父Ｂ因毒品入監服刑期間，將少年Ａ交由案堂姊照顧，案堂姊表示少年Ａ不易管教，經常說謊或夜歸，有時至凌晨三、四點才回家，因此白天起不來致不到校而有中輟之虞，案堂姊管教顯為無力。另少年Ａ也會因鑰匙不見無法進入家內，故待在超商，學校知悉後介入輔導少年Ａ，也已多次協助打案家鑰匙給少年Ａ。案父Ｂ於114年11月底出監後與少年Ａ及案堂姊同住，為導正少年Ａ行為，與少年Ａ溝通並擬定相關約定（如外出返家時間等）；而脆家社工向少年Ａ釐清本次受暴情形，少年Ａ表示其於114年12月21、22日連續二日外出晚歸均未告知案父Ｂ，也未按約定時間返家，致案父Ｂ情緒激動，21、22日有用鐵製掃把及衣架對少年Ａ進行責打，21日少年Ａ雖已被案父Ｂ毆打，但少年Ａ因為很想出去玩，故22日仍然外出。少年Ａ遭案父Ｂ毆打時有哭喊，但21日受暴當天僅案父Ｂ和少年Ａ在家，故未有人協助；22日受暴過程中適案堂姊返家，經案堂姊制止，案父Ｂ才停止暴力。聲請人評估案父Ｂ採以過當肢體管教致少年Ａ身上多處大面積瘀青受傷，少年Ａ持續留在家中仍有再遭案父Ｂ使用暴力管教之高度風險，且少年Ａ仍有可能於夜間逗留在外之風險，故於114年12月23日晚間19時50分緊急安置少年Ａ於寄養家庭，後續認有繼續安置之必要，乃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狀請本院繼續安置，經本院裁准在案。㈡少年Ａ安置期間，聲請人於114年12月至115年2月提供寄養服務概況如下：⒈生活適應：少年Ａ生活作息規律，逐漸能適應寄養家庭規範，且會主動向寄養媽媽表達自己的困難及情緒，寄養媽媽會陪同少年Ａ找方法解決，例如提前告知少年Ａ要開始練習晚上22：00前就要就寢，少年Ａ願意配合且睡眠品質獲得改善；寄養媽媽觀察少年Ａ在個人清潔衛生上需多加強，故時常提醒及教導少年Ａ整體房間及清潔的技巧；少年Ａ與寄養爸媽及寄養手足互動佳，週末寄養爸媽會帶少年Ａ及寄養手足一起參與社區或教會活動，少年Ａ平時不僅會與寄養手足一起運動，社區同儕也會主動找少年Ａ一起玩或是運動。⒉就學適應：少年Ａ在校人際關係佳，深受同學們歡迎，但少年Ａ115年1月13日逃避學校考試，自行離開學校偷跑回附近寄養媽媽的婆家，少年Ａ向寄養媽媽坦承因為過往自己在學校沒有好好學習，害怕自己在學校考不好會被同學笑，所以才自行離校躲起來。透過寄養媽媽的關心及安撫之下，少年Ａ目前皆能穩定就學，老師也表示少年Ａ上課很認真學習，每天都能自行復習課業及完成作業。⒊身心狀況：寄養媽媽觀察少年Ａ安置第一週時防備心重，沒有太多話，寄養媽媽及寄養手足主動與少年Ａ聊天、關心少年Ａ，少年Ａ才漸漸敞開心防分享很多關於少年Ａ原生家庭、學校及交友等情形，少年Ａ也因在校及社區中深受歡迎而笑容逐漸增加許多。㈢少年Ａ安置期間，聲請人於114年12月至115年2月提供家庭處遇服務概況如下：⒈與案父Ｂ討論少年Ａ未來照顧計畫：聲請人於115年1月21日召開團體決策會議，邀請案父Ｂ討論少年Ａ未來照顧計畫，案父Ｂ表示目前沒有其他親屬照顧，願意配合聲請人親職教育課程，承諾未來給予少年Ａ良好的照顧。⒉親情維繫：⑴案父Ｂ於115年1月28日主動向聲請人社工申請親子會面，少年Ａ表示不想與案父Ｂ會面，社工建議案父Ｂ可先透過寫信給少年Ａ，對少年Ａ表達想念之情。⑵案父Ｂ於115年2月24日傳訊息至聲請人社工祝福少年Ａ生日快樂，並表示有想準備生日禮物給少年Ａ，等待少年Ａ願意與案父Ｂ親子會面時與少年Ａ討論生日禮物；透過社工轉述少年Ａ，少年Ａ表示願意嘗試與案父Ｂ親子會面。㈣綜上所述：案父Ｂ親職功能不足，案家暫無親屬可以提供照顧，為保護少年Ａ未來獲良好照顧，需提升案父Ｂ親職功能，在案父Ｂ未完成親職教育前，由聲請人持續安置少年Ａ，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暨57條規定，聲請准予延長安置少年Ａ三個月，以維護其權益等語。
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上開主張，業據其提出身份資料對照表、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兒童與少年安置事件陳述意見單影本、社團法人屏東縣牽守關懷協會屏東縣兒童及少年寄養服務(含親屬安置)寄養個案摘要報告影本、本院114年度護字第330號民事裁定影本、臺灣屏東地方法院「兒童及少年安置事件」法定代理人陳述意見單等件為證。而上述陳述意見單中少年Ａ表示對本件安置無意見，案父Ｂ雖表示不同意延長安置、希望自己帶等語；惟審酌少年Ａ現年齡剛滿12歲餘，尚未建立完整之自我保護能力，本來由案父Ｂ單獨監護，然案父Ｂ於114年12月21日及翌日均有暴力管教過當而致少年Ａ身體多處受傷之相當嚴重行為，已造成少年Ａ身體及心理均受有甚大傷害；且案父Ｂ親職知能尚待相當時間及努力提升，及目前無其他親屬可協助照顧少年Ａ，案家照顧資源薄弱等情，既經專業社工評估少年Ａ現仍不宜貿然返家，參以少年Ａ對於本件延長安置表示無意見，為維護少年Ａ之身心安全及健全發展，自有延長安置之必要。從而，參諸上揭法條規定，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，於法核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，非訟件法第21條第1 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法　官　黃紀錄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

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莊惠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表：

身份資料對照表（115年度護字第64號） Ａ Ａ０３　 民國000年0月00日生 　　　　　　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 　　　　　　住屏東縣○○鎮○○里○○路0號 　　　　　　（現安置中） 　　　　　　（送達代收人及送達處所均保密） Ｂ Ａ０５　 民國00年0月0日生 　　　　　　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 　　　　　　住屏東縣○○鎮○○里○○路00巷0號 　　　　　　居屏東縣○○鎮○○里○○路00號 







